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社会责任制度》。

《社会责任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事宜发表了

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３

、《社会责任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庞佰红女士因工作变动，向董

事会提交书面辞呈，申请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同意庞佰红女士

的辞职请求，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对庞佰红女士在担任审计部负责人期间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改聘刘言维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言维先生个人简历：

刘言维，男，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０５

月在泰硕

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任成本主管；

２００５

年

０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在力捷电脑（中国）有限公司任财务副理；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在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在苏州安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刘言维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任董事李棱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辞去所担任

的公司董事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同意李棱先

生的辞职请求，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对李棱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高君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候

选人，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高君先生的简历：

高君，男，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京审计学院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获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科副

科长；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在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在公司任财务总监。

高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６９３３

股，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及副

总经理李棱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棱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及

副总经理的职务，李棱先生辞职后将离开公司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李棱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

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同意李棱先生的辞职请求，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对李棱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财务总监高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高君先生联系方式及个人简历：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３１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５９６４１９

电子邮箱：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ａｎｊｉｅｓｚ．ｃｏｍ

高君，男，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京审计学院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获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科副

科长；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在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在公司任财务总监。

高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６９３３

股，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经理李棱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在全资子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同意李棱先生的辞职请求，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董事会对李棱先生在担任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同意公司委派许强先生为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

光电有限公司的新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请许强先生为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经理。

许强先生个人简历：

许强，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本科在读，研究生同等学力。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先后在

ＴＣＴ

集团任人事专员、人事部主管。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在东莞达成拉链厂有限

公司任人事行政部主管。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在苏州新宇模具有限公司任人事行政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在苏州腾龙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任人事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在苏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

公司任人力资源部主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在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许强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

格符合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聘任林磊先生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认定为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林磊先生个人简历：

林磊，副总经理，男，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本科

专业，获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在哈曼贝克汽车电子系统（苏州）有限公司担任商品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在公司先后任总经理助理、市场总监。

林磊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名称：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４

、会议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公司

２０７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

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

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保荐机构代表、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确认以下议案：

⑴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马玉燕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３１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５９６４１９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５９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表决。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5

月

１１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2-013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

5

月

3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

上午

9

：

30

在本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蒋纬球先生、恢光平先生、戚啸艳女士、奚海清先生、

董东先生、张卫明先生、张越先生、刘印先生、焦康祥先生共计

6

名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出席会议。 董事出席情

况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审议通过向参股子公司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合

资设立的公司， 注册资本

1140

万美元， 本公司持有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

18%

的股份。 本公司与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按各自持股比例向江阴贝卡尔特

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共

2000

万美元，本公司按持股比例（

18%

）向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

360

万美元，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按持股比例（

82%

）向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

有限公司增资

1640

万美元。增资后的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140

万美元，股东双方持股

比例不变。 双方已于

2012

年

5

月

9

日签订了《增资协议》。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2-014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情况概述

1

、 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合资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1140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

18%

的股份。 本公司与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按各自持股比例向江阴贝卡尔特

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共

2000

万美元，本公司按持股比例（

18%

）向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

360

万美元，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按持股比例（

82%

）向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

有限公司增资

1640

万美元。增资后的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140

万美元，股东双方持股

比例不变。 双方已于

2012

年

5

月

9

日签订了《增资协议》。

2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江阴贝卡尔特钢

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将提升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

品有限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

3

、该项协议尚需经过商务部等审批机构批准同意。

4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 出资方式：现金方式；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2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经济开发区（江阴市滨江东路

288

号）

3

）法定代表人：

HENRI J.D.A.C VELGE

4

）注册资本：

1140

万美元

5

）经营范围：生产精细高碳钢丝，篱笆网，工业护墙，光缆用磷化钢丝、磷化钢绞线及其他钢丝。

6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号， 资产总额

25897.82

万元、负债总额

19974.54

万元、净资产

5923.28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28140.53

万元、净利润

-996.41

万元。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方：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BEKAERT WIRE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2

、协议签署日期：

2012

年

5

月

9

日

3

、 甲方与乙方同意合营公司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1140

万美元增加至

3140

万美元。

其中甲方以等值人民币出资

18%

，即

565.2

万美元，增资部分的

360

万美元以等值人民币出资；乙方出资

82%

，即

2574.8

万美元，增资部分的

1640

万美元以美元现汇出资。

4

、双方在合营公司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四、增资的目的及影响

1

、扩大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规模；

2

、本次对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资金主要目的是用于实施汽车发动机用阀门弹簧钢丝

项目，该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提升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给江阴贝卡尔特

钢丝制品有限公司带来新的持续的盈利点。

3

、降低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的负债结构至适当水平；

4

、本次增资将提升江阴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独立董事认为该增资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该增资将提升江阴

贝卡尔特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

公司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增资方案。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增资协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737

证券简称：

*ST

南风 公告编号：

2012-01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的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2:30

时

召开地点：西安南风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主 持 人：董事长万建军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9

人，代表股份

170,953,8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54,876

万股的

31.15%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8667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

；

反对

5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

弃权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7677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9%

；

反对

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弃权

13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7677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9%

；

反对

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弃权

13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3,425,530.69

元。 因尚

有未弥补亏损，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933,060,694.45

元。 董事会提议

201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7677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99.89%

；

反对

7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

；

弃权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3294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

；

反对

5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

；

弃权

1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3294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

；

反对

5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

；

弃权

1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3075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 %

；

反对

5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 %

；

弃权

1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文琳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3294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 %

；

反对

5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

；

弃权

1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703129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 %

；

反对

5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 %

；

弃权

1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朱奇立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五至九项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1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水泉 郝恩磊

3

、结论性意见：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认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99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2-018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2

年

4

月

16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1

、召集人：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4

日；

3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00

；

4

、召开方式：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5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210

号苏州科林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

6

、主持人：董事长宋七棣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050,5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69.4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2

、独立董事陈尚芹女士因事请假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朱雪珍女士代为出席，述职并签署会

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

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2,0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2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2,0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3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2,0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4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2,0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5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2,0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

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顾秦华先生、朱雪珍女士、陈尚芹女士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余春江、李子青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开始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粉莉女士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04,383,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5%

。

8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383,80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向股东做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

贵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2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就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起诉三河燕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河燕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关村建设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

二中民终字第

32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三河燕庆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中关村建设与三河燕庆于

2007

年

6

月

28

日签订《总承包施工合同协议书》，就三河燕庆开发的

"

燕庆明珠

"

大厦（现为

"

富鼎中心

"

酒店式公寓）工程的后期复工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由中关村建设实施工程总承包。

协议签订后中关村建设按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并于

2008

年

5

月进行了工程验收。 但截至

2010

年

12

月起诉之

日，除中关村建设将其中的

715,481.00

元债权转让外，三河燕庆尚欠中关村建设工程款

4,414,519.00

元、到期

质保金

783,000.00

元及利息

607,079.79

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共计

6,104,598.79

元。 就上述款项，中关村建

设于

2010

年

12

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中关村建设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1

）

朝民初字第

1115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三河燕庆给付中关村建设工程款

4,414,519.00

元、 工程款利息

409,

370.00

元（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质量保证金

783,000.00

元、质量保证金利息

47,134.00

元；三河燕庆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5,197,519.00

元作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中关

村建设支付利息，同时判决驳回三河燕庆的反诉请求，三河燕庆负担案件受理费

54,532.00

元

,

案件反诉费

5,

478.00

元

,

保全费

5,000.00

元（上述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告号

2011-069

）。

后三河燕庆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三、本案的判决情况

中关村建设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二中民终字第

325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三河燕庆上诉，维持原判。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判决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判决中关村建设追索对三河燕庆工程款、质量保证金

及截止

2010

年

12

月

20

日相应利息共计：

5,654,023.00

元。 其中工程款及质量保证金

5,197

，

519.00

元如收回则冲

减应收账款，对中关村建设公司利润不产生影响

,

相应利息

456,504.00

元将于收回当期记入中关村建设当期

利润。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二中民终字第

3254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2-03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丰赋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更好地

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 平安证券决定自

2012

年

5

月

9

日起授权保荐代表人吴永平先生接替担任公

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吴永平和杨琴，持续督导期

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附件：吴永平先生简历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

吴永平先生：法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

2004

年加盟平安证券，从

事投资银行业务八年，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东华科技、安妮股份、宇顺电子、日海通讯、章源钨业、锐奇股份、

瑞凌股份、方直科技、兆日科技、麦捷科技等企业

IPO

以及天音控股、日海通讯再融资，国金证券、旭光股份、

中科英华等企业并购重组项目。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2-03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神州通投资

"

）通知，神州通

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为其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通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604,703,5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52%

。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神州通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8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81%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